株洲市芦淞区妇联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上级文件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费是指由区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用于发展妇女儿童事业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四条 审计项目业务经费主要用于：
（一）妇女儿童阵地建设
（二）基层妇联组织建设
（三）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四）进行家庭教育建设
（五）开展各类培训活动

第三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五条 区财政局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费专项资金进行跟踪问效，并实施绩效评价。
第六条 专项资金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